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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皋政办规〔2025〕4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违法建设
查处执法主体与职责划分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市各有关部门

和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对《如皋

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》（皋政规〔2021〕3号）违法建设查处职责

划分、规划确认手续及强制执行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违法建设管辖职责划分

1.县道、市管乡道公路（城镇开发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外）两

侧建筑控制区内违法建设，由市交通运输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路法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2.一级、二级河道两侧河道管理范围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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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建设，由市水务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开展

日常监管，由市农业农村局履行查处职责。

3.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建设用地上违法建设，由市城市管理局

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江苏省

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城镇开发边界内非法占用非现状建设用地，由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管辖，其中，

农村村民非法占地建设住宅的由农业农村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4.村庄建设边界内，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或未按照乡村建

设规划许可规定进行建设的， 由镇人民政府及承接相应职能的街

道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查处。

村庄建设边界内，国有建设用地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的违法建设，由市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村庄建设边界内非法占用非现状建设用地，由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5.城镇开发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外，农村村民非法占地建设住

宅的，由市农业农村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

法规查处。

城镇开发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外的非法占地行为，由市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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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和规划局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查处。

6.本通知中出现多条款同时适用的情形时，前条款优先于后条

款适用；举报人向有权执法部门举报要求查处的，执法部门根据

本通知移送其他执法部门的，应当做好解释工作；举报人拒不同

意移送的，收到举报的执法部门应当依法立案查处。

7.按照以上条款仍不能确定执法主体情形的，可以提请市人民

政府确认查处主体。

各镇（街道）要切实履行巡查监管责任，要建立健全辖区内

违法建设巡查工作机制，及时发现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，根据本

通知应当由其他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，应当在巡查发现违法建设

行为当日通知其他执法部门，并将相关违法线索及初步证据材料

在 3日内移送执法部门。

二、规划认定

市城管局在执法过程中，对于违法建设所在规划区域、规划

用途的认定，适用经批准的《如皋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。

具体案件由市城管局函询市资规局、市数据局，市资规局对

规划区域、规划用途以及能否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进行答复；

市数据局对是否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行答复。

市资规局、市数据局应于 5 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，并书

面函复。市城管局根据复函内容依法进行查处。

村庄规划由各镇（街道）组织编制，各镇（街道）可根据经

批准的村庄规划，自行对规划区域、规划用途予以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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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强制行为的执行

市城管局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强制措施或限期拆除行政强制执

行决定后，根据《如皋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区

域范围，由市城管局负责实施拆除工作；其余违法建设市政府责

成城管局强制拆除的，由所在地镇（街道）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拆

除工作。

镇（街道）负责村庄建设边界内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及

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违法建设的拆除工作。

其余执法部门作出限期拆除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

决定的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本文件自 2025年 7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6月 30

日。

附件：名词解释及引用法律条款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7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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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名词解释及引用法律条款

一、名词解释

1.城镇开发边界：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的，一定时期内

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，防止城镇蔓延、完善城镇功能、提

升空间品质的区域边界。即原城乡规划中的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

围。

2.村庄建设边界：基于国土现状调查结果，为满足一定时期内

乡村发展需要而划定的用于村庄集中开发建设的区域边界。具体

范围在村庄规划中划定。

3.农村村民：指我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

4.现状建设用地：指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建设用地的土地。

5.非现状建设用地：指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为农用地、未利用地

的土地。

二、法律条款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【第四十条】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

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

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

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

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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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四十一条】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乡村公

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、镇人民

政府提出申请，由乡、镇人民政府报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

的规划管理办法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

业建设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，不得占用农用地；确需占用农用

地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有关规定办理农

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，由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

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，方可办理

用地审批手续。

【第四十二条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

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。

【第六十四条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

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

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

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

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

以下的罚款。

【第六十五条】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

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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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、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

拆除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【第七十七条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

占用土地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

法占用的土地，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

用地的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

恢复土地原状，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

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可以并处罚款；对非法占用土

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，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。

【第七十八条】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

准，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

建的房屋。

超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，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

用土地论处。

3.《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【第四十二条】农村村民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农村集体土地

上自建住房的，应当向乡、镇人民政府提交宅基地使用证明或者

房屋权属证明、村民委员会意见、新建住宅相关图件等有效证明

文件，由城市、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农村村民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农村集体土地上自建住房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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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城市、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其需要

提供的材料和办理程序，按照前款的规定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7日印发


